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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「臺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」第三條及第十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               104.04.27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三條   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

（以下簡稱市政府），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權

責劃分如下： 

一 工務局： 

（一）本自治條例之督導、協調及執行。 

（二）受保護樹木之普查及列管。 

（三）第八條技術援助之提供。 

（四）第九條之追蹤處置。 

（五）違反本自治條例之處罰。 

（六）工務局管理用地及公告山坡地範

圍內受保護樹木之維護。 

二 都市發展局：受保護樹木地區之都

市計畫相關配合事項。 

         三  文化局：協助審查第二條第一項第 

             五款所定具區域人文歷史或文化代 

             表性之受保護樹木。 

四 民政局及各區公所：第八條技術援

第三條   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

（以下簡稱市政府），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權

責劃分如下： 

一 文化局：負責本自治條例受保護樹

木之普查、列管、督導、協調、執行

及違反本自治條例之處理。 

二 都市發展局：負責受保護樹木地區

之都市計畫相關配合事項。 

三 工務局：負責維護管理用地與公告

之山坡地範圍內受保護樹木之保護

事項、第八條之技術援助及第九條之

追蹤處置等有關事項。 

四 民政局及各區公所：負責一公頃以

下之鄰里公園內受保護樹木之保護

事項、第八條之技術援助及第九條之

追蹤處置等有關事項。 

五 警察局：負責第七條第三項之協助

一、為調整本市樹木保護之權責劃分，原由文

化局負責業務事項改交由工務局負責，爰

將現行條文第一款與第三款之權責內容合

併並分目予以規定，明定由工務局負責；

現行條文各款款次並配合遞改。 

二、原由文化局負責業務事項改交由工務局

負責後，為協助工務局進行樹保實務運

作，爰新增文化局應配合協助審查事

宜。 

三、為配合本市一公頃以下鄰里公園內受保護

樹木之維護權責改由工務局負責，爰刪除

現行條文第四款民政局及各區公所部分相

關權責規定；此外，參酌第八條規定及實

務上之運作情形，於修正條文第四款中明

定民政局及區公所僅負責受保護樹木技術

援助申請案件之「受理」，至於技術援助

之「提供」，仍由工務局負責。 

三、按依現行實務之運作，關於學校用地內受

保護樹木之維護事項，係由各學校自行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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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之受理申請及第九條之追蹤處

置。 

五 警察局：第七條第三項之協助勘查

及第九條之協助處理。 

六 本市各公共工程主辦機關：各公共

工程內受保護樹木之維護。 

七 市政府其他各機關學校：各該機關

學校管理用地範圍內受保護樹木

之維護。 

勘查及第九條之協助處理等有關事

項。 

六 教育局：負責所轄學校用地內受保

護樹木之保護事項。 

七 本市各公共工程主辦機關：負責各

公共工程內受保護樹木之保護事項。 

八 市政府其他各機關：負責維護管理

用地範圍內受保護樹木之保護事項。 

責，而非由教育局統一自行辦理，該局僅

係基於上級機關之地位負責督導。爰將現

行條文第六款有關教育局之權責規定刪

除，並將各學校負責維護校內受保護樹木

之權責併入修正條文第六款予以規定。 

四、按有關受保護樹木之「保護」及「日常維

護」係不同之權責，前者將改由工務局統

一負責辦理，後者則仍由各該機關學校自

行負責。爰將修正條文第一款第六目、第

五款及第六款「保護」之用語一併修正為

「維護」並酌作文字修正，以資明確。 

五、因現行條文之第一款及第三款合併，並將

第六款予以刪除，爰將各款款次配合調整。 

第十五條   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 

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○年○月

○日修正之第三條，除第四款自一百

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外，其餘各款自

一百零四年八月一日施行。 

第十五條   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 增訂第二項，明定修正條文第四條各款之施

行日期，以配合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一款所定

之文化局權責預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八

月一日起，及第四款所定之民政局及各區公

所部分權責預定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，

均移交由工務局辦理之時程。 

 


